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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M̂n̂
M̂
M1Mf.*̂..-̂ 

.̂./■V V;-. 
〔  

•-: -  

-.•
•..  

.•■
.■,，，：  

':!,.
..
;l'-
 !'l:
;7.
  
.l
:ti
:i:
-l:;
  

'

 .1..，l
  

';:
::.
  
-.;
，，r
，  

.--:
— *;1, 

“•i

< *
/

—«).• J.̂
.̂
.̂
l̂

.̂.̂
.

—̂
,
f
.
3
^
-
h
.
r
.
^
j
3
1
3
f
.
 t
 

,
'C,•  

.'-■
1:

-«"11..• -..
“； 7
3
a
,
  

'i.
  :• .
由
  

-
屮̂
《  

)•.
  

.<•
   
..J  

',,.-:-*
—̂
  

.■:.-̂.̂
..:̂
:̂
-:̂

—,-;.:  

:l
—
・ i
.

-1-̂■

i
!■,|:!
F.
ir:
5
^
.
1
.,.
 '?
-
^

1'1

R

!I1''

，，
- •.' 

•:"  
p
"
.
  

?

:--，  

t-::

::
“”£.

..*:.
  十：；•-:"”■.『

；..<

，K
F
*
  

.:. 

r
:::
i/.-
・〔  

.1.,,:  

:-'・  

r.
・. 

二
/

i;l̂

^

 

-

■•/"
  

.■/
•I
—

o 
o

..美
蘇
科
學
家
已
同
意
二
百
伊
沙
杜
星
盗
岸
、
等
爵
械
專
家
豊
 

聯
合
瞒
犬
離
發
太
空 

船
上
：

被
別
的
炸
傑
。一

：

麻
船
公
司
駐

Krt約
辦
事
處
書
接
强
祕( 

「
二
3

速
崎
遼
證
2
蘇
聡
及
美
國
啰
加
麻
偌
，祐
及
夜
屈
碗
敝
大
西
霄
备
自
已 

科
建
家
作
已
旗
攒
大
變
口
開
费
送
空
」,

诵
藏
触
观
，函
W
+
萬
元
后
爲

ias知
炸
墜 

，：
不
滑
遴
場
委
頂
會
發
言
人
？
 

地

震

消

息

代

写

"
•
 

決
礎
靄
法
粪
辟
創
倘
宋
公w

一
一
該
号
為
週
篇
開
斯
約
，玄
今
冃
. 

，
但
首
院
要
呈
海
瞬
聯
科
學
院
及
美
太•空
湾

:.'
抵
這
此
間
萄
献
定
音
牝
、
令
日
炉
赴
幾
內
亞
一 

演
委
倉
等*
強
汲
海
塗
後
;

">.
,:'A 
能
附
胸
一
，
侬
演
裔
進
打
憂
处
蜘
会
専
一
尊
翥
 

r
行
，
該
叶
堪
約
六
十
日
内
獲
得
批
准
‘
大
利
空
連
毋
家
文
，U

S

 

然
後 
公
佈
。   

，
T

作
一 

'

1
 

片
胃
S
^
^
胃
中
曾
『
美
機
續
昨
河
內*
防一1
 

學
资
济$1*1*

号

冬

干

湾

聋
展
開
激
戰
；

匿臣抵虐斯科̂
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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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U
H

■
 
%

  

^

;

  

pag

;
『
《
圣
訓
一
各
地
居
民
及
遊
客
於
女
臬
誕 

辰
日
，
籍
此
假
期
紛
紛
值
入
宴
埠
，
使
市
區 

.备
公
遛
海
演
及
高
爾
夫
球
刃
汚
穢
不
堪
‘
 

女
.
罷 
审
口
心
质
各
街
道
紙
屑
瓶
罐 

疊

1r滿
地%

。

后n
以

•
雲
埠
，
本
汝
比
，
二
埠 

「誕
肥
及
刁
打
野
地
區
三
仟
八
百
名 

「観

公

務

貝
.，
自
四
月
廿
五
日
以 

一
迹
：公 
來
即
陸 

#8̂
工
、至
今
在
合 

「客
，.園 
向
方
執
上
仍
未
打
開

,1H-局
。 

一街   

■./一 
市
區
劳
工
關
係
局
定
今 

遣
 
日
與
雲
髙
華
市
公
務
員
工
會 

進
的
一
*

談
，时
論
哈
同
過 ̂

。 

鼠
一

強 

85

次
會,

主
要
人
爲
加
拿 

:

如
 
大
公
普
工
會
主
席
菲
立5
 

:
率
龍
、
但B

關
係
官
員X
表
示 

*
菲
立
初
僅
以   

e.察
县
份
參
加 

诱工冊
係
局
盘
出
，
主
要
封
論
跟
目
爲 

工會肝
提
出
的
合
同
建
議
，
作
爲
第
三
者
地 

一
位
加
以
討
諭
。

一

安

德

遜

任

省

自

由

黨

領
 

: 

什
四
海
的   

6=徳
遜
，
任
酎
會
議
員
四
年 

.,
他
接
臂
麥
幕
任
自
由
黨
領
秋
。

斐
猫
博
士
爲 *
詩
大
學
腦
科
專
家
，
他 

-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任
自
黨
領
袖
，最
近
然
然
辭 

職
，
决
定
棄
政
專
心
從
事
作
學

6ff究
。 

一
(
片
的
頓
加
拿
大
槌
電)
卑
詩
省
自
由 

然
在
此
間
召
開
黨
員
代
表
大
會
，
於
週
日
决 

涎
謎
滝
暮
   

^,.離
安
徳
遜
接
任
本
省.冃 

由̂

-
%  

<

一二̂

言&"
立.- 

一

七

市

民

將

垃

圾

運

往
 

了

刁

打

區

傾

倒

被

擦

吿
 

A

饗   

^''，3
军
讲
表
赤
仁
已
有
七
入
被
控 

在
刁
打
地
鳴
非
法
傾

ffll:̂
圾
。
• 

1
 
其
中
兩
认
因
省
報
刊
登
底一

張
町
片
， 

.
經
調
査
後
昭
起
控
訴.，
男
五
人
均
爲
警
后
及 

痙
母
發
奧0:

,>.:
--/;
.

-;;. 二 

.
警
瓦
用
也
，
該
七
人
之
姓
名
在
法
院
傳 

一
凯
前
暫
不
公
佈
。
「 /
-.

■'
」:

■..:

一；
； 

,
/■...&
 啜
務
員
龍
工
，
雲
埠
市
民
金
將
垃
圾 

頁
至
刁
打
區
傾 
^)
，
使
刁
打
區
感
頭̂

。 

二
丁
才
抒
區
垃
圾
淸
潔
;/.
作

11.1私
人
公
司
承 

学
1

重
影
墨
；
1

；

 

一
名
雲
埠
居
民
難
徳
，
因
將
垃
圾
倒
在

農

舍

中

老

鼠

咬

死

人
 

警

捕

老

鼠

卷

二

磅

重
 

(
安
省
黎
明
屯
加
拿
太
社
電)
據
驗
屍• 

宫
檢
驗
結
果
發
現
，
一
名
六
十
一 
歲
的
男
子 

在
屋
中
被
老
鼠
咬
死
。

該
男
子
何
祿
嘉
，
於
上
月
九
日
在
此
間 

西
南
的
農
舍
中
死
亡
。一

驗
屍
宫
指
出•
何
祿
嘉
患
有
長
期
心
域 

病
，
可
能0

心 B
病
復
發 «
倒
隨
後
被
老
鼠 

齒
咬
，流
血
而
死.
。

警
自
周
治
克
表
示
，
該
農
舍
雖
然
毎
爲 

整
潔
，
旧
墙
角
有
兩
個
老
鼠
洞
，
厨
中
兩
片 

8SU
已
被
咬
碎
，
但
其
他
食
物
内
裝
在
玻
璃
， 

瓶
巾
，
求
被
咬
損
。
。

何
碌
嘉
的   

fit親
住
在
隔
壁
，
她
表
示
， 

屋
中
有
許
多
老
鼠
，
有
登
次
她
睡
覺
時
，
手 

臂
曾
被
咬
傷"

警
長％
廉
斯
指
出,
警
察
曾
於
稍
後
捕 

捉
一 
重
老
鼠
，
由
老
鼠
太
大
而
捕
国
籠
太
小 

，
因
此
未
能
再

Ffl捉
其
他
老
鼠
，
他
表
示
所 

捕
捉
的
老
鼠
約
與
貓
一
樣
大
小
，
體
重
約
三 

磅
。省

府

定

藥

劑

師

新

法
 

不

准

將

廉

價

藥

改

庄
 

C

域
多
利
訊1
卑
詩
省
政
府
已
同
意
山 

理
剤
師
依
普
通
新
品
的
出
品
商
標
裝
瓶
售
賣•

一一
出
 

-.■■■'■■
■■•?一 1 

J-「
，

'..•
••'，

..,:戈
誇

s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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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
6

离
斯
黎
三

0*樂
聯
社
電
確
誤
總
神
底
扈
昨̂

^

後
蛇K

理
開
始
與
蘇
聯
共 

熟
」:

.V 
顧
蘇
高IM

^
滲
憊
美
嘴
國
繡
袖
誕

■«*
 討
一
遡
演W

B

際
氣
氛
的
非
常
問

88 

線
此
似
乎
出
袤
而
越
前
問
閥

:0.
今
晚
再

IT舉
看
二
季
縦
倉
篇
同
能
計
證
啻
限
制
武
 

■ses
微

^

^

^

^

一
- 

2
…
，，
成
兩
項
悔■
他
同
意
兩
國 iBwi
誇
聚
客
晚
跳
金
部
腰
辘
三 

缩
防B
献
徴
經
知
毅
離
国
確
方
顔
演
通
第
尊
送
爲
莫
期
然
路
诱
北
竄
审
蘇
聯.眞
刑 
報
報
一 
羣 

羅
阔
.!
格
幅
謳
遮
砒
選
諭
缆
匾
頭
通
二
卓
寒
赢
斬
.風
離
旅
瞅
夫
才
粵
齢
如*

週

. 

5
1
1
1
1
1

—

一
有
脚 
般
的
國
際
氣
氣
間
題
疎
行
臨
相
當
困
：
齢
體
辛
二
孤7
"

—
.』
-: 

一融|
綱1
—

^

^

^

i

驟

騒
 

二一!^68

魅̂
6

券一1
痴
龜
金
海1

篇
塩
徴
孙
組 

;
逮發
諭
跡
連
煙
蒙—

2 訊
蕊
蜜i
期

—
可
産
調
查
失
葬
茵
演
鱷
理
明
在
『弔
爾
可
去
地 

g
g
^
^
^
i
^

悪
錐
然
夔
解
盟
$

扌
i
n
"

—?
.
?
、 

^
^
^
l
i
n
i

等
行
星
。

，，談

一

 

北
越
指
美
再
投
魚
雷:

昨
再
浚
金
*

給

家

農

。二
丁
 

(
香
港
路&
社
電)
北
越
現
已
指
斥IX  

據
美
學
出)
林
：
美
機
羣
在
過
去
兩

:d 

..
丹
星
前
淞
冗
嚼
飓
您
更
多
即
火
髭
0:一..̂

—1

.

 

  
1
 和
强
蓄
恥
廣
麟
報
肾
：一美  

*:; 
的
鐵
路
及
公
路
選
通*

以
黑
泰
接
清
 

昨
星
一
期8
在
霽
奪

%:;
泥
鼠

:6;:
;
:
兩

:I?.祚
戰
物
資
的
供
應
。 

載
鹿
蜂.盤
真
美
周
防
部
曾
否
認
有
再
，
星
於
南
越
地
面
戰
况
：據
軍
知
報
吿
， 

以
魚
雷
的
必
雄
， 

•

北
越
步
兵
隊

''A 坦
克
庫
掩
護2
下
，
連
日
向 

美
軍
於
，五
理
专/

開
始
在
海
防
及
其 
順
化
以
北
的
激
国
軍
防
線
發
動
攻
勢
，
中
部 

他2
豪
口r
魚
雷
，
封
必
越
海
上
高
原
地
區
冨
城
豈
帶
，
展
開
激
戰
，
南
越 

交
一
通
一
祈
冊
毋
擅
中
聲
明
掃
雷
，
但
實J
海:

澱
隊
抽
河
防
線"
被
迫
向
後
撤
退
三
一 

:
I

浄
1

产

」
；

簿
主
席
4
严

:
 

三
.;
勒
索
势
跋
步
萬
元
一二:
:
〔一「
*

京

纂

展

5.

據
産
裳
僅
台
廣
. 

5
一

:二2
：
7/，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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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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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.=二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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匸
二

?/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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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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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ioM
 撕
遴
韻
嚙
用
)
意
了
利
客.輪
利
一
擴..
碗
豪
古
政
府
主
席̂
 沙
陵
眞
笹
普3
 七" 

「M
il

闢
坤
國
航
線
未
成
將
拒
提
供
中
途
站
一

— 

中
加
航
線
初
獲
協
議 

:.'(
奥
木
瓦 
導
大
祉
電.)
加
拿
太
民
航
代
表
独
與
由
國
嚙
局
灣
中
加
航
空
交
通
達
成
技 

儡
攥
作
猫
議
帽
誉
落
囘
壊
太
瓦
。
：

「
'-
「
e
;
二
芸
二
三
.

...
1..--/:

二
二
；

'./.
.:.-;. 

2
(

十
名
外
掾
畳
余
官
貝
衰
赤
擀
加
雙
方
薛
在
航
金
瀬
府
題
上
作
初•
討
菱
盜
沫
决
. 

定
由
何
家
航
空
号
負
責
飛
航
。

一；

歴
豕
上
蓬
客
同
冊
痴
大
平
单
航
空
经
司
均
限
代
囊
生
加.
:^
京.*
談
巨̂

前
霧

X-匾
航 

,
線
由
触•
太
『■
«
饗
如
亜
負
責,1.
&

-«公
司
負
實
瘦
麼
挿
出
工
一
直

-'l-t如
欷
秋
開
蛇
後
，凉
.

*
痴丁

—

7
4

1

二
"

，1
.

2

一

，
無
上
中
降
低
礎
價
。 

衛
生
廳
長
羅
夫
麥
表
示 

通
過
葯
削
帥
法
中
的
新
法
例. 

葯
削
師 

1:1往
宵
以
崎
樣
的

會
議
已

、 

《
壬
子
年

P4月
小 

亨
：l
「
：  

:•■
一

二—
一二上

«
甘niM

8̂
^̂

|̂̂

*̂
」

F.

TIL
質
新
品
，

將
廉
價
新
品
装
在
較
貴
而
標
的
瓶 

in，
提
高 

售
價
。但

目
网
的
新
規
例
指 
II1.，
药
剤
師
只
能 

將
普 

分
裝
在
相
同
而
標
的
析
瓶
屮
，

|
熱1

^

^

|

I|鈴1

^

^

*

-1礎 

2

逖

那

係

   

0
傲
頂
則
稲
就

;#
函
淤
二/
霊
务i

當!

 
S-

-■*.
寄
菅
二
元
七
毛
五 

奏
孽X 
元
三
毛
至
 

垂
年
丰
天
元
五
第
 

JU
:J!L±J!L^  

S
H
.
. 

每
季
七
元
五
毛
 

l
s
w
l
  

s

言
 

—1
1

，其
鼬
國
泳
附
饗
離
苗■
*
,

的一演；狂W
在
皆 I
施
飲
戴
用
査
黄
色
女
用
假
髮
及
女
裝
晚
一 

1SE
 機
布
幾
箸
赚
张
熏r
鱒
金
挣
颱■
無

1-$
他m
裁
游
函
聲®
 传
统
爭
妬
均
日
成 

鑫1
3
 

很
育
興
爸
笹
的
至
術
成1
8
I
 在
家
冲
或 

「  

s

e

s

s

w

®

遂
濁  

#

^

个

熱
浪
襲
擊
印
度
東
北

降一

:

內
閣
會
議
仍.指
明
，
将
生
白
權
在
郊
方 

卜
註
明
原
梦
特
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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